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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的罚金刑适用研究

◆寇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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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环境问题关系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控制环境污染,越来越多的

国家都开始实施保护环境措施,我国也在不断地完善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就污染环境犯罪的附加量刑选择问题,理

论界更多倾向于多适用罚金刑,便于被污染环境的修复,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本文通过梳理我国有关污染环境犯

罪的立法进程,分析罚金刑的立法现状及缺陷,结合多个污染环境罪案例,指出污染环境犯罪中罚金刑司法适用存在

的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罚金刑适用建议,以更好地发挥«刑法»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加强对环境污染者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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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污染环境罪的立法梳理

我国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立法比较滞后，１９７９年的刑法

典中，没有关于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定。 随着全球固体废弃

物排放量的不断增加，我国也面临着如城市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核废、工业废料等不断增加的形势。 １９９５年我国出

台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次对污染环境犯罪

作出了规定；１９９７年，《刑法》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的精神，增加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该罪主观上为

过失犯罪，且须造成重大污染事故才能成罪，定位为结果

犯，入 罪 门 槛 较 高。 ２００６ 年， 最 高 法 院 发 布 了 (法 释

〔２００６〕４号)司法解释，这是关于审理污染环境罪适用法律

的第一个司法解释，为惩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监管失职犯罪行

为提供了依据，明确了１９９７年《刑法》规定的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罪等的定罪量刑标准，为惩治环境污染犯罪奠定了重

要基础。

但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该罪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因长期

累积污染形成的损害，给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造成重大损

失，但无法认定为重大污染事故、无法确定污染行为与损害

结果的因果关系，导致难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影响对

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环

保意识的加强，为加大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２０１１
年５月《刑法修正案(八)》对污染环境罪进行了修改，扩大

了污染物的范围，删除了结果条件，规定“严重污染环境”

即构成犯罪，降低了入罪门槛。

２０１３年，两高为了准确、统一适用法律，发布了《关于

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２０１３〕１５号)，界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十四项认定标准；

从严惩处单位犯罪；加大共同环境污染犯罪的打击力度；明

确界定了“有毒物质”的范围和认定标准；规范环境污染专

门性问题的鉴定机构及程序等。 ２０１６年，两高发布了《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６〕２９号)，对２０１３年

的环境污染犯罪解释作出了修改、完善，进一步加大了对生

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力度。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０日，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

发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的

通知，两高与三部委形成了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合力。

但由于污染环境犯罪成本低、收益大，受利益驱使，犯

罪行为仍较多，且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大，由此带来的环境

修复费用也大。 刑法规定及司法解释没有起到足够的威

慑、遏制作用。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我国通过《刑法修正

案(十一)》，增加了“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档量刑幅度，具

体规定了四种适用情形，再次强化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惩治力

度。 还增加了“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污染环境罪罚金刑的立法现状

(一)《刑法》第３３８条关于污染环境罪罚金刑的适用

形式

我国刑法分则中关于罚金刑的适用形式主要有单处制、

并处制以及混合处罚制。 纵观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过程，

１９９７《刑法》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采用的是并处或单处罚金；造成后果特别严重后果的，采用

的是并处罚金。 ２０１１年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污染

环境罪，其中对严重污染环境的，采用的单处或并处罚金；

后果特别严重的采用的是并处罚金制。 ２０２０年的《刑法修

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处罚则增加了４种情形下的

处罚，加大了处罚力度，对其后果特别严重和４种情形的处

罚采用的均是并处罚金。 可见，污染环境罪中适用罚金刑

主要是并处制。

(二)关于污染环境罪罚金刑适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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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国《刑法》第５２条规定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

数额

我国《刑法》第５２~５３条规定，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

定罚金数额以及缴纳方式和追缴等作出了规定，但对罚金数

额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缺乏罚金数额的确切依据，赋予

审判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这为

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同数额的罚金刑打下了法律基础，以至于

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罚金数额。

２．两高《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施行的两高《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

意见》(试行)明确规定，判处罚金刑应当以犯罪情节为根

据，并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决定罚金数

额。 罚金数额的确定坚持了“犯罪情节为根据，被告人缴

纳能力为参考”原则，增加了被告人缴纳能力的因素，但仍

无最高数额和最低数额的具体规定。

３．其他法律对污染环境罚款数额部分规定

笔者梳理了我国其他立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的各类罚款的

规定，《水污染防治法》第８１～９４条规定了各类污染水资源

的行为处罚款数额幅度，分别规定有２~２０万元、５~２０万

元等幅度数额罚款，以及按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

２０％~３０％的比例罚款。《大气污染防治法》也针对各种大

气污染行为规定了５００元～１０万元不等的幅度罚款，以及

按大气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一倍至三倍、三倍至五倍

的倍比罚款。 ２０２１年３月生效的《长江保护法》对各种污

染长江流域环境、破坏长江流域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

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除了罚款之外，还规定了违法规定

造成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国家规定

的机关或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赔

偿损失和有关费用。

根据《民法典》第１２３２条之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

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

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为了更好地审理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７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

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

起施行)，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确定污染环境惩罚性赔偿金数

额，应当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金、财

产损失数额作为计算基数，但一般不超过该基数的两倍。

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中没有关于罚金刑数额的具体

规定，也未对污染环境罪适用罚金的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

但其他法律中却有部分数额规定。

三、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罪罚金刑适用存在的问题

(一)罚金标准不统一

这是一组通过网络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红

星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获悉，１１月４
日，东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污染环境案。 涉案公司攀枝

花市鑫慧矿业有限公司被判处罚金４００万元。 攀枝花某矿

业有限公司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被处罚金

４０．２５万元。 攀枝花市某砖厂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被处罚金

３６．３２万元。 乐山市凯天不锈钢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
年在明知货车司机刘彬无运输、处置危险废物资质的情况

下，仍委托其运输、倾倒被告单位凯天不锈钢公司生产并排

放在废水处理池中的污泥，被判处罚金人民币１０万元。

２０１４年浙江省绍兴市印染污泥偷倒案。 两被告人明知印染

污泥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仍将运出的污泥非法倾倒至绍兴市

群贤中路的避塘农庄等地，合伙非法倾倒印染污泥２５００
吨，绍兴市柯桥区环保部门为消除非法倾倒的印染污泥所带

来的环境污染、恢复土地的正常利用，在运输、卸载、回

填、无公害处理等方面实际产生了５７万多元的费用。 最终

的判决结果是两被告都被判处有期徒刑１年９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２０００元。

从以上的案例中也能明显看到：我国的立法没有具体规

定环境犯罪的具体罚金金额，属于抽象的制裁制度，没有最

低限度和最高限度。 导致各地法院判决结果不一致，绍兴

印染污泥偷倒案，环境修复费用５７万多元，但罚金人民币

为２０００元；鑫慧矿业公司，没有污染结果的鉴定，但罚金

４００万元，让人不得不思考：污染环境罪的罚金数额到底该

如何计算？

(二)罚金数额与致害后果不匹配

污染环境罪与其他犯罪不同之处在于其污染的环境是人

们共同的资源，可能会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而生态系统是

非常脆弱的，且无替代品，毁之不觉，难以修复。 然而现

在仍然存在很多犯罪单位及个人为了降低成本，实现经济效

益的最大化，无视环境污染，造成污染环境的严重后果，但

罚金数额却与致害后果不相匹配。 如前述鑫慧公司致害后

果是什么？ 罚金数额与致害后果是否匹配？ 绍兴市印染污

泥偷倒环境污染案所带来的、恢复土地的正常利用，实际产

生了５７万多元费用，法院最终裁定，二被告人并处罚金

２０００元，罚金数额与致害修复费用相差甚远。

(三)罚金缺乏准确判定的科学依据

污染环境犯罪中罚款金额的确定，由于缺少科学的精确

基础，在司法实践中一直难以确定。 例如，上面提到的攀

枝花市的几个污染环境案罚金数额完全不一样，有的高达

４００万元，有的则为几十万元。 实践中，法院裁判时罚金数

额缺乏科学的判断依据，可能导致同案异判的结果，大多数

污染犯罪的罚款金额并不能得到统一的适用。

四、污染环境罪罚金刑适用的建议

(一)加大惩罚力度，完善《刑法》第５２条罚金刑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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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据

生态资源关系到人们的生存，对污染环境的犯罪必须加

大惩罚力度，坚持逢污必惩原则。《刑法》第５２条规定，罚

款金额只不过是根据犯罪情节确定的原则。 而污染环境罪

的责任形式包括故意与过失，显然如过失犯罪比故意犯罪社

会危险性较轻，但造成的结果就不一定轻了。 笔者建议：

除了根据《刑法》第５２条规定的犯罪情节确定外，增加被

告人的缴纳能力，以及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等因素。

(二)明确罚金数额量化标准

我国目前的立法对环境污染罪罚金数额尚无定量分析的

规定。 制定相关的评价制度，确定罚款金额的定量标准，

对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制定了环

境污染犯罪罚款金额的量化标准的基础上，首先，设计环境

污染损害评价系统。 关于环境损害评价的法律规定非常薄

弱。 正因为没有评价标准，金额很难确定。 其次，罚款金

额的量化规则必须以犯罪的具体情况为参数。 结合环境污

染犯罪中罚款的确定方法，以罚金数量量化表为指导，实现

罚金刑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再次，参考其他法律的规

定。 我国《民法典》关于污染环境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以

及其他法律中关于污染环境罚款数额以及比例规定，可以作

为司法实践处理污染环境罪罚金刑适用的参考。

(三)试行污染环境犯罪罚金易科自由劳动刑制度

污染环境罪的行为主体包括单位和自然人，针对一些污

染环境犯罪但无法缴纳罚金的自然人，可以采用以自由劳动

作为缴纳罚金刑的替代手段，用以对污染的环境的简单修复

工作。 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单位，在无法缴纳巨额罚金款

时，也可采用单位分派员工对污染的环境进行修复，我国环

保立法明确规定了“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的

原则，污染环境后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也符合我国传统的朴

素观念。 以自由劳动偿付罚金可以确保罚金刑的执行，而

且富有教育意义，且能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对预防污染环

境犯罪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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